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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

余盛峰

　　内容提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法律全

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这对全球法律格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法律客体与财产类

型层面，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流通，知识产权成为核心法律部门，传统产权已难以把握信息

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大量自治性客体出现，信息资本围绕“原型”创新展开竞争，当代法

律必须针对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规范性框架。在法律空间层面，信息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

的疆域限制，法律系统不再受限于领土分化，进而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全球信息化秩

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

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各大系统的内在冲突，也推动“社会性宪法”的诞

生。在法律时间层面，古典法律时间被充满风险的信息化时间取代，所有法律关系都进入到

时间性的流动平面。“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

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在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中，法律系统将承担比过去更为重要

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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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划时代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文字书写带来法律的成文化与法典化；标

准铸币促进债观念的诞生；１３世纪复式记账法推动近代公司法与金融法的发展；谷登堡印

刷术为法律世俗化与民族化奠定根基；时钟的发明则为民族国家法律提供了基本的计量标

准。〔１〕 全球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将对当代法律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它将使 １８世纪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能量与物质构建的法律秩序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法律秩序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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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字、货币、钟表和印刷术与现代法律存在紧密关系，这些发明提供了创造和维持统计信息庞大结构的基础，进而

使社会组织化力量拓展到民族国家的规模。在麦克卢汉看来，直到 １８世纪，西方人才开始接受社会生活的这一延
伸形式，即市场机制的统计模式。这一模式使生产的整个过程理性化，进而被用于法学、教育和城市规划。参见

［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９、１７１、３４３页。



当代全球信息网络是一个由１０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超级有机体，其中包括难以计数

的储存设备、信号处理器、信息流通渠道和分布式通信网络，以及围绕于这一网络的全部服

务设施、芯片和设备———包括卫星、服务器、扫描仪、二维码、传感器等。这样一台超级虚拟

计算机，其所有晶体管数量高达１０万万亿支。每一秒有１０万亿比特信息通过，每一年数据

量接近 ２０艾字节。另外，还包括 ２７亿部手机、１３亿部固定电话、２７００万台数据服务器和

８０００万台掌上电脑。整个网络约有 １万亿网页，每一个网页链接 ６０个网页。〔２〕 这一切的

总和，无疑就是当代法律全球化的物质性根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信息化重组过程，正将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根据研究统计，全球的生物信息是１０万尧字节，而技术元素的信息则是 ４８７艾字节，虽

然总数还不如生物信息，但呈指数级增长，其中，计算机数据每年净增 ６６％，是其他一切制

造品的１０倍以上，这种爆炸式增长正使整个地球裹挟在知识与信息越来越致密的网络之

中。〔３〕 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正在失效，信息不再受到主权边界的有效控制，这种全面互联

的信息网络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与经济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法律、金融与贸易体制

也随之改变。即时生产、灵活制造、批量定制、零库存、战略联盟、大规模外包就是其中代表。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打破，契约和组织的区别逐渐淡化，所有权的地理分布趋于分散。供

应商、企业雇员、消费者与政府监管，研发、制造、包装、仓储、物流、营销，所有事物都在进入

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４〕 从国家制造业社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向全

球信息化秩序（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的转型，〔５〕正对当代法律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本文试

从法律客体、法律空间、法律时间三个维度，对此展开初步分析。

二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客体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的秩序转型中，当代法律的规制对象正在发生变化，电子技术把所有交易

模式都融入到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中，新的法律客体以及财产类型不断出现。知识产权正取

得法律部门的核心地位，传统民法的“人、物、债”三分法面临重构性调整。逐渐逃离民族国

家主权管控的信息流动性，以全球的尺度呈现为网络化、系统化的形式，法律的聚焦点从自

然人转向物的自主性。如果说传统工业时代的法律媒介是主体性与叙事性的，信息时代的

法律媒介则是讯息性与沟通性的，它以去疆域化的方式重新再疆域化。〔６〕

（一）知识产权、信息资本与“原型”创新

首先，与传统民法的物权概念不同，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产权不再只是无体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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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还只是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参见［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熊祥译，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３３２页。
参见［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第６９页。
大厂商的官僚主义等级体系功能逐渐解体，例如营销、销售、研发、中间材料与初级材料生产的市场化，以及外包、

转包、联营与合资形式的兴起。其典型代表是谷歌公司：它既是传媒公司，但又不制造信息产品；它既是通信公司，

又没有传送线路与电子设备；它既拥有众多分公司与机构，又不进行垂直整合。但这反而使它成为当代信息帝国

的“总开关”。参见［美］吴修铭：《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顾佳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９０－３０１页。
英国学者斯各特·拉什明确提出这组概念，参见［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１页。
拉什对此做出准确概括：“强化流动的无中介化却导致了一套再中介化，去地域化导致了一套再地域化，着根的旧

式中介被不着根的新式中介所取代。”［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它还具有瞬时性，“信息价值”在全球性流通中迅速过时，传统的产权控制与产权实现方法

正在失效，传统的所有权神圣原则已经无法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其次，传统物权

关注“使用价值”的维度，依赖于“过去”和“传统”的体认；传统债权关注“交换价值”的维

度，依赖于“未来”和“允诺”的实现；当代知识产权则关注“信息价值”的维度，依赖于“实

时”和“代码”的运作。其三，如果说在前现代法律，死亡是革命性的法律事件，死亡带来继

承、身份与财产的更迭与转移；在近代法律，死亡是民族国家法律监控的对象，被纳入社会保

险、统计、税收的精密计算范畴；而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死亡”则成为“创新”的同义词，成

为法律系统日常运作的对象。〔７〕 如果说“死亡”在前现代法是传统延续的象征，在现代法是

主体人格的实现，那么，它在当代法则是系统运作的常规。“工业技术、死亡和欲望成为比

特，成为速度电磁场平面的信息单元”，〔８〕全球外包生产与跨国贸易机制的重组，实际正要

应对这种迅速“死亡”与“再生”的信息生产、流通和交易的要求。试以知识产权为例：

其一，古典知识产权的理想对象是“长时段”创作的智力成果，而信息资本主义的典型

对象却是“短时段”的讯息。当代知识产权的规范对象，主要不再是传统理解的文学艺术与

技术工艺，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智力性创造，也不简单是商品化的知识形态，而是信息本身。

这种信息甚至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交换价值”———它的价值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作为“符

号性价值”，它具有“转瞬即逝性”。〔９〕 信息的本质已经超出正确／错误、论说／非论说的维
度，“必须提供新东西”，这已成为信息资本再生产的内在要求。〔１０〕

其二，古典知识产权的对象是“大师杰作”（ｍａｓｔｅｒｗｏｒｋ），而当代知识产权的对象则是
“索引性符号”，它取代了物质化的操作而转向反身性的沟通。“劳动”被“设计”所取代，

“劳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知识密集型与设计密集型的产业转向，使得当代法律

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物质产权，而首要考虑如何通过规则设计为“独一无二性”进行确权。

它不再像古典知识产权那样关注“智力性创造”，而关注高度资本化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竞
争。这些“原型”既不是科学系统的真理，也不是艺术系统的美丑，而是“研究与发展”（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它建立在现代社会系统高度分殊与高度耦合的基础之上。〔１１〕 这种结
构耦合所产生的“技术科学家”、“科技艺术家”的杂交现象，并不挑战社会系统运作的封闭

性，但通过结构漂移和结构耦合机制，又在不同社会系统之间产生出新的“链接”机制。

其三，当代知识产权的控制技术也在发生调整，更多通过代码而不是法律的手段进行，

或者说，法律本身也更多以代码的形式出现。如果说近代法律主要围绕竞争、剥削、斗争、团

结这些“社会性话语”展开，当代知识产权则通过信息与知识的拥有／不拥有、标准／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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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对于死亡问题做出了极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当下处于一个新的模拟时代，由模拟支配

的代码、模式和符号成为新社会秩序的组成原则。参见［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３页以下。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２１２页。
现代社会有两大中心趋力：新资金与新信息。一方面，现代经济不断制造“替换花费掉的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

也不断制造“以新信息替换冗余信息”的需求。参见［德］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左岸文化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４页。
“必须提供新东西”，其压力来自各大功能系统的加速动力，这些功能系统让社会持续面对新问题。参见鲁曼：《大

众媒体的实在》，第５５－５７页。
拉什在对美国学者哈拉维的著作介绍中指出，一种新的权力—知识体制弃绝了现代知识型的生理学———有机主

义，代之以一种控制论式的启发性想象。它以技术系统的模型来理解包括有机系统在内的一切系统，于是有机系

统也变成了信息管理加上军队式的命令、掌控、情报与通信的控制论式系统。参见［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

判》，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这些“符码性话语”进行涵括和排除，“社会性”正被“信息性”所取代。〔１２〕

其四，著作权、专利、商标与外观设计规则的重塑，正使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权力与垄断以

另外的形式得以延伸。〔１３〕 这既是信息爆炸、创新迭出、设计密集的时代，也是围墙高筑、知

识垄断、资本绞杀的时代。〔１４〕 如果说，传统物权和债权因其时间与空间层面的稳定，因而是

内生性的产权制度，那么，当代知识产权则因其无时间性而成为外生性的、建筑学意义的框

框。这种框框（特别是品牌）“给信息和通信的混乱赋予了一定的秩序，它协助使原本可能

是混乱的扩散被规范成为‘流动’”，它既使信息变成排他性的权利，也成为可营销性的

对象。〔１５〕

其五，当代生产不再是英雄性的个人创造，而变成网络化的系统产物，变成通属性的

“实验室”、“研发部门”、“工作室”的集体成果，这些知识“原型”通过知识产权的设定，进入

到知识与信息积累的连续性轨道。与传统物权基于“同质性劳动”的凝结逻辑不同，当代知

识产权建立在“差异性区分”的运作基础之上，这一法律所介入的是“差异性创新”的常规化

与制度化生产流程。传统知识产权在著作权、专利、商标之间预设了创造性递减的阶序关

系，但在“差异性创新”的制度化生产中，商标与品牌标识转而成为重心。〔１６〕

（二）“自治性客体”与“混血产权”

近代物权与债权指向自治性主体，而当代法律则必须应对自治性客体的兴起。福特资

本主义是“规模经济”，涉及物质与主体的大量聚集，传统民商法规范的是对于土地、资本与

劳动力的争夺，法律的着眼点在于当下，其财产权具有高度稳定性；信息资本主义则是“范

围经济”，涉及符号与网络的快速构建，资本围绕于“原型”创新展开竞争，法律的着眼点在

于未来，其财产权具有高度流动性。〔１７〕 这种可能迅速失去价值的产权具有吊诡意味，它的

“虚拟性”与“索引性”使其能够被快速动员，同时，这也使它在速度性原则下迅速贬值，它的

价值恰恰在于其价值的转瞬即逝性。这种“转瞬即逝性”构成信息时代“差异的创新”，使其

区别于传统时代“需要的体系”以及现代时期“趣味的追逐”。

近代法律的财产观念预设了自然与客体的先验性，“自然”有待于人类的劳动与立法过

程，从而纳入人—物—债这样的古典民法结构。但是，全球信息化秩序摧毁了这种二元论基

础。伴随生产与交易的信息化、知识化过程，“客体”与“主体”共同进入到同一个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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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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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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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ＫｅｉｔｈＡｏｋｉ，“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ｐｉｒ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ｔＳｏＢｒａｖｅ）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６Ｉｎｄｉａ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ｐｐ．１１－５８。
有关后 ＴＲＩＰｓ时代知识商品全球化的权威分析，参见 ＫｅｉｔｈＥ．Ｍａｓｋｕｓ＆ＪｅｒｏｍｅＨ．Ｒｅｉｃｈｍａ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ｉｎＫｅｉｔｈＥ．Ｍａｓｋｕｓ＆ＪｅｒｏｍｅＨ．Ｒｅｉｃｈｍａｎ（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ｎｄｅｒ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３－４５。
知识产权垄断成为现代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基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出版商，百代（ＥＭＩ）拥有多达 １００万首歌
曲的著作权。２００４年，索尼为了在 ＤＶＤ销售中获利，斥资５０亿美元收购米高梅，从而拥有 ８０００部电影的著作权。
正如席勒所说，通过技术融合，商业公司对“内容”以及“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抽象，与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多元化技术

找到了契合点。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等译，曹荣湘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２３７页。
广告、商标与品牌是三位一体的信息运作形式，其目的是保持能见度、带动注意力、增加市场占有率等，从中制造

“同一个东西绝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另一个新的东西”的幻觉，高度的标准化与同样高度的表面分化结合到一起。

［德］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有关“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可参见［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

力》，张逸人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特别是第一编。



之中，法律系统则承担这种“类主体”与“类客体”的分类整理、授权、传递、沟通的网络创建

工作，通过法律这一“形的编织者”（ｗｅａｖｅｒｓｏｆ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构建起“产学综合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这“促成了大量的创新发明，使一大批‘混血儿（ｈｙｂｒｉｄｓ）’、类客体得以
创生，也使得把这些类客体和类主体联系起来的网络得以在空间上日渐延伸及于全球每一

个角落”。〔１８〕 主客体界限的打破，“自治性客体”的大规模制造与传播，正是当代法律风险

理论风靡全球的物质性基础。

当代法律为“自治性客体”提供了分类整理的规范性框架，通过规范性框架创设特定的

时间拘束，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信息沟通不断传递到系统化网络的下一个位置，通过二阶性
的观察与运作，不断创建并延展这一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行动者与知识客体都成为系

统自我指涉运作的中介与拟制，借助讯息、告知与理解的沟通过程，以及法律制定、解释与决

断的运作过程而得以展开。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恰恰因为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才使这种结构耦合的动员、网络

的联盟得以实现。这一耦合使当代法律客体抹去了自然／社会、物质／符号的二元性差异。
特别是，伴随生物技术以及软件平台的开发，正产生出一种“混血”的产权形态———例如互

联网平台标准与 ＤＮＡ基因银行等。如果说传统法律关注实体财产的当下性，强调占有、控
制与积累，那么当代法律则注重信息财产的未来性，强调分享、失控与流通。企业、资产、市

值、资本这些传统概念都正经历更新，信息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也再出现合流，因为它

们共同涉及虚拟性、未来性与衍生性这些特征。

三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空间革命

法律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资本全球化，资本本身也消融在全面信息化的网络之中，这一空

间性质的转变，正对传统法律带来巨大冲击。〔１９〕 在新的空间格局下，法律主要不再通过抽

象的主体原则，采取惩罚与剥削的手段进行，而是通过涵括和排除的系统性法则展开。〔２０〕

（一）拓扑学式的非线性法律秩序

首先，在当代，法律系统已经突破领土分化的逻辑，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没有

国家的全球法”（包括商人法、跨国企业内部法、网络数位法、人权法等），它们的效力渊源不

再仅仅来自国家，甚至在许多层面与国家法相冲突。法律全球化的当代动力，也不再是康德

所设想的国际政治共和化。正如鲁曼所说：“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结构耦合在世界社会层

面已不复存在。”〔２１〕国际公法不再是法律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私人法律机构比如跨国法律

事务所的作用越发重要。传统的国际冲突法正被一种系统之间的冲突法所取代，虽然它同

样是冷冰冰的系统逻辑的产物，是高度专门化、组织化、技术化的领域。

其次，近代法律／主权建立在表达性文化及其二元论张力外爆的基础之上，而在全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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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８６页。
围绕知识与信息私有化展开的“信息公共领域”斗争，包括“自由文化”、“创造性的共同体”、“公共科学图书馆”、开

放源软件运动、世界贸易组织对影视作品规定的“文化例外条款”、“可获得的廉价药品”等。参见［美］丹·席勒：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第７４－７６页。
有关“涵括／排除”作为当代世界社会的元符码机制，可参见［德］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公
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２７－６３８页。
鲁曼语，转引自［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页。中国大陆版为“卢曼”，中国台湾地区版为“鲁曼”，本文统一使用“鲁曼”。



息化秩序下，法律逐渐内爆为同一性的内向化平面。伴随传统空间范畴的终结，法律系统正

以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的形式运作，这对应于整个现代科技体系的控制论转向。〔２２〕 民族国家
法律建基在主权监控的线性治理术之上，围绕贯穿于中央—地方的官僚主义法律体系展开，

而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运作更多以非线性、不连续、脱域化的内嵌形式呈现，它超越了

古典法理学的位阶因果律，演化为自创生的自我因果律（ｓｅｌ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２３〕

第三，现代民族国家一方面借助教育与信仰手段通过立法主权叙事整合法律文化，另一

方面借助现代契约机制打破传统的身份连带关系，这种地图学式（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的法律关系
正被信息时代拓扑学式（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非线性法律秩序所取代。工业时代法律必须介入到
特定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法律主体具有地域化的身份认同，而在非线性法律秩序下，法律主

体的特殊地位正让位给特定的社会系统。

第四，近代法律奠基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程序化与社会化规范，互联网时代的“再
部落化”，使得传统的社会化建制被后传统的信息化部落取代，法律的空间意象正在发生改

变。１９世纪古典法是基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形式理性法，它在民族国家疆域范围内稳定
社会的规范性期待，法律有赖于空间建制化的合理性文化的态度整合，而在“去疆域化的再

疆域化”网络空间，韦伯式的形式理性法正被抛弃，传统法律运作机制随之改变。

第五，霍布斯与奥斯丁对于法律的传统定义，都指向中心性主权自上而下的命令性结

构，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的“公共性”。当代法律全球化已不再取决于主权的“承认”，１７世
纪以降主权政治与领土政治的逻辑将受到多方位的挑战。由罗马法复兴发展起来的法律教

义学（潘德克顿体系）、传统的法律渊源学说以及传统的司法等级式管辖结构，都与当代法

律全球化的新型动力产生了磗格。全球分化产生的系统间冲突（所谓的全球法片段化），已

经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式的学理统一化、凯尔森式的规范等级结构或者全球性司法的等级

管辖制度予以解决。全球系统之间的“诸神之争”，既不是规范性的冲突，也不是政策性的

冲突，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系统建制化的合理性冲突。

（二）去中心的法律全球化网络

正如前述，全球信息化秩序重构了全球空间，传统民族国家法律受到多方位冲击。笔者

兹以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艾滋病药物专利权与超国家宪法四个领域为例，对

此做进一步描述。

第一方面，信息时代使传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愈益模糊。当代有关互联网数

字宪法的争论，实际正要应对法律空间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挑战。〔２４〕 传统的国家规制与

国际规制已部分失效，因为全球互联网呈现出自我监管的趋势。互联网的自我立法，一方面

利用互联网自己的电子约束手段，另一方面，这种电子手段又受到基础法律规范的约束。在

实践中，“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ＩＣＡＮＮ）仲裁委员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电
子措施，但同时，它又必须产生哈特意义的次级性规则，以转移互联网法律自我指涉的悖论。

它还发展出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比如对标准商业合同、尽职调查的私人标准、私人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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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奥塔看来，二战之后，传统的“表达性文化”趋于没落（无论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叙事还是马克思式的解放叙事），

知识的思辨等级制被一种内在、几乎可说是“平面”的研究网络所替代，社会主体也在这种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

参见［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５－１４３页。
参见［德］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特别是序言与第五章。

配置和重新配置因特网的控制工具———路由器———的权力；通过域名系统制定和改变因特网逻辑属性的权力；开

发新的跨国服务和监督管理手段的权力，这些新的数字权力都对数字宪法提出了挑战。参见［美］丹·席勒：《信息

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第１４４页。



标准化以及国际仲裁裁判的审查机制。〔２５〕 这些机制既要释放不同社会系统的代码，又要对

它们进行审查与约束，进而将它们转译为可普遍化的法律原则。代码的释放与约束，正是互

联网数字宪法的核心议题。〔２６〕

代码的特殊性决定了互联网数字宪法的特殊性。首先，它们具有自我执行的属性，规则

创制、规则执行和规则司法在代码这里是三位一体的，这导致传统宪法的权力分离技术无法

适用。其次，传统宪法通过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区分，借助“规范性”解释的弹性空间来调整

与“事实性”的关系，从而避免法律的过度形式化。但是，互联网数字宪法的代码的事实性

与规范性融为一体，这种内部张力消失了，当前的开放源代码运动正要应对这一难题。〔２７〕

第二方面，全球商人法领域的“无法律合同”（ｃｏｎｔｒａｔｓａｎｓｌｏｉ）或“自我管理的合同”，其
效力既不来自国内法，也不来自国际法，而是自我赋权的结果。凯尔森和哈特式的层级规范

论不再是商人法运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法／非法的二元符码运作。自我生效的合同（无需
国家法的合同）表面上是一种悖论，但对于这一悖论的去悖论过程，正是新型法律全球化的

动力所在。正如德国学者托依布纳的概括，在商人法实践中有三种解悖论的方法：时限、位

阶和外部化（外部转移），〔２８〕它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它既包含自我立法的实体性规则，也有

规定如何将纠纷提交仲裁的“司法性”条款，借此能实现合同的封闭性运作。其二，这一合

同既是初级性规则，也是次级性规则，其效力自赋的悖论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区分（如位阶、

规则／元规则的区分）予以掩盖。通过将悖论放置到一个连续性运作的法律系统之中，通过
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延展，通过设定悖论的时限，通过展开悖论与转移悖论，由此形成一个自

我指涉、自我繁衍的法律空间。其三，它还经由合同自我创设的外部化过程掩盖悖论：合同

自己规定由合同外的仲裁机制处理合同纠纷，这一仲裁的正当性是合同自我赋予的。仲裁

决定合同的效力，而仲裁的效力也由合同来设定，这就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关系。〔２９〕

“全球商人法合同”同时实现了自我立法、自我执行与自我司法三项功能。这一机制通

过巧妙的自我外部化过程，将民族国家层面的制定法与合同的分化机制引入到全球私人合

同之中。通过私人性立法（各种经济与职业协会、国际组织网络制定的规则）以及国际仲裁

机构的设立，在全球合同法内部形成了“官方法”与“非官方法”的再分化，而这一切又都是

经由合同自身来完成的。经过再分化，商人法自我指涉的封闭性运作也获得了演化动力，它

不再是古典习惯法意义上的商事性惯例，而成为一个高度技术化与形式化的专业法领域。

第三方面，有关艾滋病药物专利权保护的争论，不仅仅是某国国家法与专利持有人的冲

突（如发展中国家与跨国企业专利持有人），也不仅是两大国际机构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

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不同合理性标准的内在冲突（经济合理性标准与卫生

健康合理性标准）。〔３０〕 因此，专利法的跨国化纠纷，实际已不能简单借助属地化原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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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１７５页。
美国学者吴修铭提出了信息产业的“三权分立”原则：生产信息产品的部门、拥有传递信息所需的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的部门，以及控制消费者接受信息的工具或地点的部门，都必须分开操作。另一个“宪法性”建议是：政府必须同

信息产业保持距离，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允许介入信息交易市场来为任何技术、网络垄断商，或者信息产业主要职能

部门的整合活动施加影响。参见［美］吴修铭：《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第３１８页。
参见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１７８－１８１页。
［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４６页。
内部循环的自我矛盾通过一种自我设置的外部化过程得以转移，这是当代全球性法律自我创生的特质。

在后 ＴＲＩＰｓ时代，反对者通过社会运动将核心议题从贸易转向公共健康、农业、公平、可持续发展和人权。参见
［美］苏珊·塞尔：《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董刚、周超译，王传丽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版，第１８３页。



也不能通过不同国际机构的简单协调解决，而需要冲突双方同时引入各自的合理性标准，通

过复杂的法律协调技术，对各自的合理性标准形成限制，通过“再进入”（ｒｅｅｎｔｒｙ）的过程，将

外部的合理性标准转译到自己的系统中去，这在实践中就形成全球法律相互交叉、相互参

照、相互型构的共同进化过程。“再进入”的法律反思机制，是全球法自我创生的另一动力。

第四方面，传统宪法解决如何通过法律来规制政治权力的问题，而当代宪法理论则探讨

超越国家中心的宪法如何可能。一般的全球宪法想象指向所谓的世界政府、世界议会和全

球治理，多以民族国家的传统意象来构想世界宪法，而其他方案，则要么在传统的宪法主体

之外加上诸如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等更多主体，要么则在政治权力之

外，把经济权力也作为宪法规制的对象。但所有这些方案，基本都没有摆脱民族国家宪法的

传统思维，依然都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宪法模式，无法摆脱民族国家范式来思考宪法发生的可

能性。但实际上，当代已经出现了许多全球“社会性宪法”模式的探索，并已出现在全球各

大系统的宪法化进程之中。其中典型的例如互联网数字宪法以及作为世界经济宪法的

ＷＴＯ等。宪法的功能实质在于通过制度化方式，一方面在法理上确认社会系统的分殊（马

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近代政治系统与宗教、道德系统的脱钩），另一方面，通过一种自我限制

机制防止这一分化系统向全社会进行殖民化扩张。通过基本权利体系的制度化确立，构建

起这样一种自我限制机制，以防止社会系统过度扩张所造成的自我崩解。

如果说传统宪法试图对抗政治权力的扩张，那么当代“社会性宪法”则对抗经济、科学、

技术系统的过度理性化趋势。它不再通过一部革命性宪法的诞生实现，而需要持续的长期

进化。与英国不成文宪法相似，这一进程并不表现在正式的立宪会议、宪法文本以及宪法法

院之中。“社会性宪法”既不是单纯的法律文本，也不是自主的社会过程，而是二者的耦合。

这一宪法同时约束社会过程和法律过程，这样，它就既能保持全球各大社会系统的相互平

衡，又能将各自的影响保持在可制度化的范围之内。〔３１〕

（三）“系统性冲突”与“社会性宪法”

当代法律系统承担的任务非常特殊，它既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各大系统的冲突，但又必

须解决这些冲突，因为法律“禁止拒绝裁判”。它必须采取一种网络化的空间策略。全球范

围的法律冲突，既不是政治国家强制性秩序的冲突，也不只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而是多中

心全球化力量相互拉锯的结果。冲突的根源不再是领土分化，而更多呈现为特定议题的分

化。全球法统一也无法再采纳 １８世纪围绕民族国家主权命令展开的逻辑，而只能以一种

“居间法制”的方式，以此沟通不同的“无须国家的全球法”。〔３２〕 世界社会的法律系统不再

是层级化的等级规范结构，而是由作为中心的司法与作为边缘的制定法与合同所构成。〔３３〕

全球化的法律系统，因为不同社会功能领域的相互迫令，在其内部产生出各种分化与冲

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基于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合同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卫生系统的健

康原则、以及世界人权法领域的道德原则、以及全球环保领域的绿色原则产生了冲突。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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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１７０页。
比如网络数位法、新商人法等，国际互联网域名及代码分配合作中心（ＩＣＡＮＮ）也是一个全球性规制组织，参见托依
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７１－７２页。
中心和边缘并无等级高低，边缘是其他功能系统与法律系统的接触地带，而在全球法领域，边缘是其他全球性系统

与法律系统的接触地带。在这个地带，其他自治社会领域的要求通过各种标准化合同、专业协会协定与技术标准

的形式进入。



全球性国家宪法遥遥无期，但在各大社会系统领域，实际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性宪法”

（ｃｉｖｉｌｃ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３４〕 社会性宪法是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它同样囊括传

统宪法的两个基础性部分：基本权利与权力的组织性规定。而在这些不同的全球社会性宪

法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等级化形式，它们类似神圣罗马帝国的马赛克秩序关系，国际法的

晚近研究称之为联系网模式。〔３５〕

作为去中心的分布式全球网络，各大自治法律秩序相互刺激、相互观察，通过“镜状反

思”创制法律。这是一个没有顶点也没有中心的全球化法律网络。比如，传统的国际著作

权冲突以属地原则解决，１８８６年《伯尔尼公约》即是代表，它主要关心属地国家如何相互承

认的问题，同样道理，ＷＴＯ的 ＴＲＩＰＳ协议也基于民族国家的分化原则，其目的同样是解决不

同国家标准如何协调与相互授权的问题。但是，这与当代互联网革命以及信息全球化趋势

格格不入。因为，冲突焦点正由国家间冲突转向组织间冲突（比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

分配机构与国家法院的冲突），属地法原则正被组织间的冲突法原则所取代。进一步的趋

势，则是全球统一的实体性规范逐步取代传统的国际冲突法。〔３６〕 而组织之间的内在冲突，

主要也不再是政策与利益的平衡和调适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则层面的冲突，是不同合理性之

间的冲突。它的法律方法论也不再指向全有全无的“规则性取舍”，而是如何进行兼容并包

的“原则性平衡”。

当代全球法的自我创生不再通过《联合国宪章》那样的世界宪法，也不再通过《维也纳

公约》有关强行法和任意法的位阶划分来实现。在全球法领域，层级金字塔结构与跨国组

织的封闭性结构都不再有效，发挥作用的是彼此缠绕的法律网络化逻辑。在这种网络化逻

辑下，法律效力既不基于先例的拘束力，也不基于纯粹的说服力，而是基于所谓的“默示遵

从”：接受先前的判决，同时又保留持续变更的可能性。〔３７〕 不再存在先验的等级性秩序，一

切都要在日趋复杂的法律网状化结构之中接受检验，不再存在普遍的统一性标准，而只有需

经受持续论证的兼容性标准。

四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时间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法律行动者与权利对象全都进入一个时间

性的内在流动平面，这不是简单的信息资本化过程，因为资本也只是信息沟通全面内在化的

一个环节。作为远距性的法律（ｌａｗａｔ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它的分析单位不再是“法律行为”而变为

“法律沟通”，它无法再根据垂直性（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的法律二元论进行操作。无论是神职贵族、

启蒙英雄或是现代政党全都失去了特权。线性的法律意义被化约压平到法律沟通的一元论

之中，法律变成了二阶观察的反身性内视系统，进入到镜状反射的沟通循环关系之中，法律

的观察与运作之间不再有任何先验距离。

当代法律的自我指涉性（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解构了现代法律的先验性向度，反转了近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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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曼看来，宪法不只是一种高级法律规范，而且还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机制。可参见［德］鲁曼：

《社会中的法》，第９、１０章。
参见［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８４－８５页。
参见［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８５－９０页。
参见［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１１５页。



空间维度对于时间维度的征服，进而呈现出索引性（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与偶连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的特
征，法律运作进入到绵延的时间沟通之流（ｆｌｕｘ）。〔３８〕 信息的转瞬即逝性、知识的过度链接、
符号的超载，都使当代法律陷入内部与外部的双重风险性之中，法律系统本身也成为一个风

险性系统。〔３９〕 这是对工业革命时代独白式法律的革命，原因／结果、规则／事件这样的传统
法律范畴失效了。

（一）“后风险社会”与作为风险系统的法律系统

首先，建立在牛顿古典时间概念之上的近代法律，已经被充满风险意识的信息化时间所

取代。传统法律的安定性，建立在封建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物质连续性基础之上，法律的规范

性期待具有物质层面稳定的保障；而当代法律的时间拘束则取向于未来，信息化沟通瞬息万

变，法律的规范性期待功能必须面对未来与当下之间的巨大张力。〔４０〕 当代法律不只要处理

外部的风险问题，其自身也变成一个具有内在风险的系统。〔４１〕 信息时代的速度性，也使法

律在时空层面上日益压缩为系统的实时性沟通。如果说风险时代为法律带来施米特式的决

断论危险，在速度时代，法律则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４２〕

其次，全球信息化秩序绝不是信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如果说传统社会属于“同一

性”的时代，近现代社会属于“风险性”的时代，当代信息化社会则正步入一个“后风险”的时

代。“风险社会”预设了一个距离性的观察，但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知识／行动、观察／运作之
间不再有任何距离，知识与行动互相系属，观察就是运作，而运作也就是观察。〔４３〕 传统法的

“集体”与近现代法的“个人”意象全都消失了，主体自我反思的可能性被内爆为系统信息沟

通的瞬时性。法理学的关键词不再是理性选择或个人主义，而是沟通、指涉与区分这些系统

化语言。过去／未来这样的图式不再重要，因为时间也被抽取出时间之外，成为被监控、操
作、储存、利用的可数字化对象。〔４４〕 社会系统分化带来空间、时间与符号的扩张，在这种情

形下，当代法律的时间意识不再从属于传统的习俗与伦理，也不再从属于存在主义的对立化

空间，法律不再具有近代意义的“透明性”。当然，信息内爆带来的也不只是本雅明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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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它是没有任何叙述性组织（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形式的时间，因而是去地域化的（ｄｅｔｅｒｒｉ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用鲁曼的语言来
说，当代知识与信息是偶连性的———既非必然也非不可能。主体论与本体论这些术语已经无法处理当代知识产权

的偶连性问题。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鲁贵显译，左岸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参见［德］鲁曼：《社会中的法》，第６１７－６２１页。
随着信息沟通的容量、复杂性、储存能力及速度的增加，法律的时空关系变得深不可测，进而取决于观察者的速度、

加速或减速。鲁曼进一步提出疑问，契约在今天是否还能提供一种法律形式，以将未来的不明确性转化成当下所

保证的明确性？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第１７２－１７３、１８８页。
可参见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Ｒｉｓｋ：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ａｎｓ．ＲｈｏｄｅｓＢａｒｒｅｔｔ，ＮｅｗＢｒｕｎｗ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ｄ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美国学者莱斯格提出著名的“代码即法律”的命题。在他看来，当代美国有两套法律系统：一套是国会颁布的以法

律命令进行控制的“东海岸代码”，一套是代码作者所颁布的“西海岸代码”。代码作者越来越多是立法者，他们决

定：互联网的缺省设置应当是什么；隐私是否将被保护；所允许的匿名程度；所保证的连接范围。与此同时，代码也

成为政府的规制工具，通过代码的编写，政府可以间接地实现规制目标，并通常可以避免直接规制所造成的政治后

果。在当代知识产权领域，利用代码而不是利用法律的控制更为常见。参见［美］莱斯格：《代码２．０：网络空间中的
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１－８９、１５２、１９０－２１７页。
拉什甚至认为，这实际是反身性外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的结果，“反身性”不再是出自内在于自我之中的一种实际对话的
内在反射，而是对他人所做的一种关于行动和事件的外在化评注，反身性也变成沟通性的了。参见［英］斯各特·

拉什：《信息批判》，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因特网把对于受众和用户的侵犯性监视和测算的总趋势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进而发展出一种“控制论资本主义”（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追踪与定位等无线移动技术的发展，可能使其与极权
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第２０４、２６５页。



的冷漠与休克，〔４５〕因为，“网络社会继风险社会之后，使得先前的无序资本主义变得秩序化，

为先前的分层化世界体系引入了新的对称性。它通过可预测的未来殖民化———如未来市

场———将贝克尔的风险社会的部分风险稳定化”。〔４６〕

第三，工业革命时期法律权利的解放与批判功能，主要围绕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围绕

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运动展开，但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中，过去那种有形的物质占有与剥夺，

被无形的信息权力所取代，传统法律权利在这种平面化的匿名系统中丧失了批判能力。传

统的左翼与右翼法律批判，都建立在普遍／特殊、规范／事实这样的二元论叙事基础之上，但

这种元叙事伴随信息的压缩化实际正被瓦解。晚近以来，自由主义法范式与福利国家法范

式的双重危机，也可视为信息时代法律规范性危机的延伸。一种新的法律范式，必须将流动

性、偶连性、瞬时性这些时间特征考虑在内。因为，信息时代的法律秩序已置身于一个后形

而上学的时空框架之中，启蒙时代的法律主体论以及工业时代的合法性论证方式都已捉襟

见肘。〔４７〕 信息时代在带来一个表面自由社会的同时，也消解了法律的先验与超越之维，封

闭运作的法律系统进入到一个全面内在化（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的平面之中。

第四，在信息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与信息生产已经超出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层面。当

代法律系统的运作不再指向某种线性发展，它不再依循积累性的“启蒙性时间”，也不再依

循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同质化时间”，而是涉及信息记忆与遗忘的“系统性时间”；〔４８〕当

代法律不再利用层级明确、范围确定、效力一致的法律规则／原则实现社会控制，而是借助脱

离实体物质的一般化媒介及其二元符码展开近似生物化的自反性过程；它不再依赖主体理

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这些概念建构实践框架，转而依赖于系统自身的动态运作；当代法

律的正当性话语也不再仅仅涉及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对抗与合作的条件，不再专注于理性选

择、群体共识与程序主义话语，正义正在变为法律系统的“偶连性公式”；〔４９〕当代法律也不再

是韦伯“自动售货机”意义上的机械框框，而成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常设储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ｒｅ

ｓｅｒｖｅ），〔５０〕成为符号化、索引性的储备与框架，镶嵌在全球化的信息与沟通结构之中。

（二）古典法律时间的终结与法律自我创生

在前现代时期，“空间统治时间”成为法律秩序建构的核心原则，贵族／城市的优越位置

使其成为法律秩序的中心；在近现代时期，统一的时钟时间提供了时空脱嵌的机会，但是，这

一标准化时间依然围绕“想象的共同体”之空间维度进行建构；而到了全球信息化时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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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可参见［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 ２０１页。贝克认为，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轴心原则，它无法计算、不可补
偿、没有极限、无从负责，它扳倒了工业社会的支柱原则，瓦解了社会契约这一前现代性的安全条约。参见［德］贝

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５７页。
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学的最高目标不是解决“秩序问题”，而要把对秩序的探讨转变为时间—空间伸延（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ｉａｔｉｏｎ）的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与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的和缺场的。他还指出，时间与空间的
分离及其重新组合，导致现代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社会体系的脱域（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参见［英］吉登斯：《现代
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１４页。
现代时间结构的特性包括：“过去／未来”图式、世界时间的制式化、加速、同时性向不同时者扩张等。参见［德］鲁
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５５页。
参见［德］鲁曼：《社会中的法》，第五章。

也翻译为“持存物”，其德语为 Ｂｅｓｔａｎｄ，意为“持续、持久、库存、贮存量”等，海德格尔以此词表示由现代技术所促逼
和订造的一切东西的存在方式。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页。



间最终征服空间，法律不再是机械性的规则框架，而成为自主运作的时间性系统。〔５１〕 奥斯

丁“法律主权者命令”学说是近现代时期“向量化”（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主权原则的产物，这种注重

质量与数量的主权原则已被当代法律的速度性原则取代。如果说主体的“身体”构成近代

法的有机载具，全球信息化则将法律主体内爆为法律系统的“占位符”（ｐｌａｃｅｈｏｌｄｅｒ）；如果说

奥斯丁式法律是主权者的“表达与再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当代法律则是法律系统的自我“呈

现与现形”（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如果说前现代法是诗性的，指向命运；现代法是小说性的，有关自

由意志；那么当代法则是代码性的，指向于游戏。知识产权处理“好信息”的积累，风险控制

则处置“坏信息”的累积。

如果说法律是有关时间拘束的社会技术，那么，信息时代无时间性特征的强化，将对法

律的运作与功能产生革命性影响。〔５２〕 信息的高度普遍化是其高度内在化的结果，而信息的

高度内在化又是其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新的全球信息化秩序，已经爆破了传统法律的

工具论与目的论争执，也超越了传统法律的内容与形式区分，法律的先验性被系统的内在性

所取代。法律系统是纯粹的信息沟通，法律沟通连接进一步的法律沟通。它既不从属于工

具性的维度，也不从属于目的性的维度，而变成法律沟通的自我呈现。

五　代结语：“无差异的差异化”秩序

借用德里达的区分，如果说传统法律是语音性的（象征），近现代法律是可视性的（图

像），那么信息化时代的法律则是可感性的（索引）。这一“可感性”的“索引”隐喻，正是当

代法律“认同主义”转向的根源，它偏离了现代法律的主体与文本的中心地位，而转向选择

性、主体间性与反身性这些特征。〔５３〕 这一“差异化隐喻”通过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

运动、生态运动等构成“他者／它者”法律运动的洪流。他者／它者的激增，是对逻各斯中心

主义法律霸权的反叛，构成当代“差异性”（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法律运动的背景，这些权利认同运动

主要不是通过程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框架进行，它超出了自由主义多元论（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维

度，因而也不再是耶林式“同一性自我”的权利斗争。〔５４〕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曾期望通过普遍性维度（无产阶级意志和主体间商谈理性）实现

权利／自由的意识形态批判，但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运动已经超出个人、阶级、社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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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在吉登斯看来，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时

空分离及其标准化、虚化尺度的形成，极大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及其合理化组

织提供了运行机制。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主要有两种脱域机制类型：象征标志（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ｔｏｋｅｎｓ）和专家系统（ｅｘ
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１６－１９页。
近代法律主要处理“时钟时间”，而在当代有两种新的时间形式：一种是漫长的进化或冰川时间（如生态性问题），一

种是短暂的无法经历、无法观察的瞬时时间（如计算机时间）。这两种新的时间形式对时钟时间构成了重大挑战，

当然，在冰川时间与瞬时时间两者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冲突。参见［英］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

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２７－３３９页。
德里达的“文字学”破除了以“语音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把注意力转向可视性的文字踪迹。晚期德里达指

出，西方文化不是视觉中心主义文化，而是触觉中心主义文化，“可感性”的身体成为后现代认同的落脚点。对德里

达政治与法律思想的一个深入分析，参见［英］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贾辰阳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８页以下。
“新社会运动”反对“启蒙理性型”的运动，拒绝抽象、官僚主义的集中化，提倡直接的地方性；拒绝抽象的商品形式，拒

绝消费者资本主义；拒绝高度中介的物质文化形式，提倡移情大自然；拒绝冷酷抽象的逻辑，提倡感情和移情；拒绝公

共领域的抽象政治，提倡个人的政治。参见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第７０－７２页。



民族的维度，它不再是某种法律象征或法律文本的交换，而变成法律沟通的内在化过程。〔５５〕

传统的权利斗争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展开，它们是对资本积累与行政权

力殖民化逻辑的反抗；而当代的权利斗争则必须面对平面化的沟通之流，必须面对信息沟通

与循环的普遍统治展开。我们正经历从帕森斯的线性社会系统向鲁曼的非线性社会系统的

转变过程，“诸如操作系统、路由器、后民族的人权、解体的家庭、异结构的公司、跨国贸易集

团等，这些再地域化或多或少是非线性的，……是自创生的”。〔５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１９８０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ｖｅｒｅｃｉｐ

ｒｏ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

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ｋｅ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ｍ

ｐａｎ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ｆｌｏｗ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ｎｏｌｏｎ

ｇｅｒｃ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ｕｅｉｍｐｅ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ｏｗ，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ｃａｍｅｔ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ｆｉｅｒｃｅｌｙ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ｗｍｕｓ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ｉｓ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ｒｏｋｅ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ａｄｌｏｃｋｏｆ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ｈ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ｉｍｐｅｔｕ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ｌａｗ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ｄｅｖｅｌ

ｏｐ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ｌｉｋ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ｅｒ

ｃｈａｎｔ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ｔｃ．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ｅｉｎｔｏｂｅｉｎｇ．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ｌｅｇａｌｔｉｍ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ｌｅｇａｌ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ａｌ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ａ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ｕｌｌｏｆ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ｏ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

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ｒｉｓｋ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ｕｒ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ａｗｔｏａｒｉｓｋｙ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ｄｒｉｖｅ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ｗｔｏａｒｉｓｋ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ｌｌｂｅａｒ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ｎｉｔｄｉ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

（责任编辑：支振锋）

·８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５５〕

〔５６〕

在这种沟通政治中，诊断的价值在于迅速性，以便于对诊断加以修正。只存在“暂时可用的”展望，这种展望的价值不

在于提供确定性，而在于快速且对症地适应某个非预期出现的实在。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第１４９页。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１８１－１８２页，此处根据英文本对中译文稍有修正。


